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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法概念的一次補底教學 

 

馮仲頤 

香港教育學院全日制學生 

先寫被乘數的迷思 

在初小階段學習乘法，教師和學生之間有一常見的約定，就是：在算

式中，先寫的數叫「被乘數」，後寫的數叫「乘數」；被乘數是指被倍大的

數量（或稱被重複的數量），乘數是指倍大的次數（或稱重複的次數）。這

約定建基於教學的需要，讓師生在討論應用處境時，有共通的語言，例如： 

例一 弟弟有 8 元，姐姐有的錢是弟弟的 2 倍，問姐姐有多少元？ 

  8（元） 2（倍） （約定意思：8 重複 2 次 或 有 2 個 8） 

 = 16（元） 

例二 姐姐給弟弟 8 個 2 元硬幣，問姐姐共給弟弟多少元？ 

  2（元） 8（個） （約定意思：2 重複 8 次 或 有 8 個 2） 

 = 16（元） 

在約定下，「2（元）× 8（個）」被理解為「有 8 個 2 元」，明確指出被

倍大的數量及倍大的次數。培育學生從不同的應用處境準確區分「被乘數」

及「乘數」是一種思考能力的訓練，與運算能力的培育不同，卻同樣重要。

認清不同的概念有助增強學生對不同應用處境的理解能力，加上準確運

算，當學生遇到難題時，便事半功倍。 

可是，一些對兩個概念不甚了解的學生，往往會把應用處境中先出現

的數，如例二的「8」先寫，然後加上一個乘號，接著寫上較後出現的數字

「2」，得出 8 × 2= 16（元）。雖然結果相同，但從定約的表達方式來理解算

式的話，學生明顯地未能區分哪個是被倍大的數。 

這現象有很多原因：學生未有真正思考哪個是被倍大的數、未有提供

足夠的時間讓學生思考、學生不知道有「約定」的表達方式等等。有時候

為免初小學生書寫太多文字，阻礙教學的推進，不少教師容許學生於寫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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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時把單位省去，只填上答案的單位，這使教師未能清楚檢視學生能否區

分哪個是被倍大的數，有時候可能誤解學生的想法，現舉一例。 

例三 有 3 輛汽車，每輛有車輪 4 個，問共有車輪多少個？ 

 算式 A： 4  3 = 12（個） 

算式 A 的意思是「每輛汽車有車輪 4 個，重複 3 次（3 輛），共有車輪

12 個」。 

 算式 B： 3  4 = 12（個） 

算式 B 的意思是「現有 4 類車輪（左前輪、右前輪、左後輪、右後輪），

每類 3 個（3 輛），即有 4 個 3，共有 12 個車輪」。 

算式 B 中，礙於被乘數和乘數都沒有寫上單位，單從算式和答案，不

容易把懂的和不懂的區分出來。相反地，如果要求學生寫上各數的單位，

便會看到「3（輛）× 4（個）= 12（個）」和「3（個）× 4（類）= 12（個）」

兩種算式。前者的混淆顯而易見（假設依約定表達），後者的別有心思，亦

呼之欲出，只是其思路較不尋常而已。訓練學生思考文字與符號的關係，

使得文字與符號兩者的意思相符，才算學懂乘法哩！ 

其實「先寫的數是被乘數，後寫的數是乘數」只是一種過渡性的教學

約定，並非由數學原理衍生。學生升至高小時，開始學習代數，這約定便

會淡出，試看學生如何以代數式回答下列問題： 

例四 弟弟有 y 元，姐姐有的錢是弟弟的兩倍，問姐姐有多少元？ 

  y（元） 2（倍） 

 = 2 × y（元） （利用乘法交換性質） 

 = 2
 
y（元） （約定的代數表式寫法） 

例五 姐姐給弟弟 y 個 2 元，問姐姐給弟弟多少元？ 

  2（元） y（個） 

 = 2
 
y（元）  

乘法交換性質使被乘數和乘數在算式中的位置失去必然性，例四和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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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都得出 2
 
y（先寫數字，後寫字母是約定的代數式寫法），顯然違反了「先

寫的數是被乘數，後寫的數是乘數」的約定。 

從應用處境區分被乘數和乘數是概念理解的一種表現，把它約化為乘

式中書寫被乘數和乘數的順序規定，只是過渡性的安排，不應奉為鐵律。

然而，在初小階段引入這個過渡性約定無可厚非，一方面有助檢視學生能

否區分哪個數被倍大，哪個數是倍大的次數，另一方面也提供了課堂數學

互動的共同語言。 

筆者於 2006 年 7 月到一所小學為一些能順利升讀三年級，但數學根基

較弱的學生教授暑期數學班，乘法是其中一個課題。為了令學生了解被乘

數和乘數兩個概念，筆者順應該校沿用的先寫被乘數的約定，加入要求學

生繪畫適當的圖畫，效果令人滿意。本文正是這次經歷的實踐記錄和個人

省思。 

一個教學事例 

開始教授乘法時，筆者跟學生討論以下一道題目： 

桌上有餅乾 6 包，每包有餅乾 4 塊，問共有餅乾多少塊？ 

踴躍的學生拋出不同的意見「6 × 4」、「4 × 6」或「24」，於是師生之間

展開了以下的一段問答： 

教師追問： 為何是「6 × 4」不是「4 × 6」，它們有什麼分別？ 

學生回應： 沒有分別，計算結果都是 24。 

教師再問： 不錯，「6 × 4」和「4 × 6」計算後都得出 24，數值是相同的，

但「6 × 4」和「4 × 6」所表達的意思是有分別的，你知道它們

的分別嗎？ 

學生們都不再回應，也許他們都不懂。 

從以上事例得知，學生都不習慣為算式中的數加上單位，也未能說明

「6 × 4」和「4 × 6」的約定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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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學習」追求什麼？ 

數學學習追求什麼？持不同數學觀、價值觀的人，皆有不同意見，但

都離不開以下幾項：學生懂得自行演繹推論、圖解題目、以準確的數學語

言表達意思、精確運算；學生對學習數學產生興趣等等。相信數學科教師

都能列舉幾項或更多，惟各人對「追求什麼」所持的優先次序並不一樣。

初小學生因能力所限，未能進行艱深的演繹推論，但他們是有能力以準確

的數學語言（口述）及畫圖來思考、解釋及表達數字和運算符號之間的關

係，這時他們的腦袋才能真正進入思考數學的狀態，接受思考能力的訓練。

精確運算訓練與思考訓練同樣重要，但兩者的本質有異，精確運算可透過

重複操練達成，日久見功；而數學思考訓練，卻不能從重複操練習得，要

從小開始培育。 

若以數學化教學（馮振業，2004）理念來設計數學科教學流程，學生

學習的過程將與傳統的教學有所區別。數學化教學不純要求算式和答案正

確，還要求學生懂得表達數學，能以準確數學語言、圖畫來表達乘法的意

思。學生未能分辨「6 × 4」和「4 × 6」的意思，因他們不盡了解被乘數和

乘數之間的區別，當學生掌握了有關乘法的數學語言，混淆便即一掃而空。

以「4 × 6」為例，這可理解為「有 6 個 4」；「4 重複 6 次」；「4 的 6 倍」，

這明顯有別於「6 × 4」，若學生仍未清楚，可以自行畫圖理解如下： 

  「4 × 6」的意思  「6 × 4」的意思 

 第 1 次     第 1 次       

 第 2 次     第 2 次       

 第 3 次     第 3 次       

 第 4 次     第 4 次       

 第 5 次      

 第 6 次      

能這樣解釋及說明被乘數和乘數的意思，才算真正學會乘法。 

教學設計 

筆者安排的教學流程共用上 1.5 小時分兩天進行，用以鞏固升上三年

級的學生的乘法概念。經過上年度的學習學生都熟誦乘數表，但他們未能

準確解釋「6 × 4」和「4 × 6」兩者的分別，或不懂以圖畫表示「6 × 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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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6」。為了讓學生更掌握乘法中被乘數和乘數的意思，在起初溫習乘法

時，學生需要畫圖，並要圈出被重複的被乘數，如下圖： 

  4 塊 6 包 

         

                    

                    

                    

                    

          

  4 × 6 = 24 4 × 6 = 24 

在畫圖的過程中，學生需要認真理解應用題的內容，各數代表的意思，

思考哪個是被乘數（被重複的數量）和哪個是乘數（重複的次數），最後得

出正確的算式。完成整個過程，學生可靈活地對應數字、符號、文字和圖

畫。同時，在課堂上學生不單要畫圖，還要根據圖示輪流口述該道乘數的

意思，如從上圖可以得出「4 × 6」就是「有 6 個 4」；「4 重複 6 次」；「4 的

6 倍」，或解釋為何不是「6 × 4」等。 

溫習過後，經過七次畫圖經驗（見附錄），及以準確的數學語言解說圖

畫的意思，再做應用題時學生便可省略畫圖，直接列式計算。 

課室實踐 

教師講授被乘數和乘數的約定表達方式後，學生在工作紙以兩個方法

表示對應用處境的理解：畫圖、列式，他們要確保文字、圖畫、算式都是

表達相同意思，都能互相對應的。 

約六成學生能以正確圖畫及文字準確區別七個不同應用處境中的被乘

數（被重複的數量）和乘數（重複的次數）。選擇先畫圖後計算的同學準確

區分被乘數（被重複的數量）和乘數（重複的次數）的成功率較先計算後

畫圖的高，這說明培養良好的工作習慣是有必要的。由於學生對乘法已有

一定理解，所以他們有不同的工作習慣：有約 40% 學生在教師的鼓勵之下

先畫圖後計算，有約 60% 的學生先計算後畫圖。先畫圖後計算是合理程

序，學生從圖中準確圈出被重複的被乘數後，便可得出正確的算式；先計

6 包 4 塊 或 

桌上有餅乾 6 包， 

每包有餅乾 4 塊， 

共有餅乾（  ）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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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後畫圖是因學生未有良好的工作習慣（看畢題目隨即寫下算式），然後從

算式（或文字）得到相對的圖，最後他們要重新檢驗三者（文字、圖畫、

算式）的意思是否一致，但一般學生都沒有這種習慣，未能七題全對的學

生，多是因為算式與圖畫所表示意思的不同。 

綜觀學生作業樣本，畫圖方法有兩種：方法一是把被重複的數量圈出

一次（見下圖左），並記下被重複的數量及重複的次數；方法二是逐一圈出

被重複的數量（見下圖右），並記下被重複的數量及重複的次數。做作業時

學生可根據自己的能力選取最合適的表達方式。 

2. 6. 

  

 

在畫圖時學生要在圖中寫上相應的單位，以便找出被重複數量，再寫

出相對的算式如「4 × 6 = 24」，在執行時筆者未有要求學生在算式寫上單

位，是一敗筆，否則對應應可更清晰、緊密。 

為進一步了解學生的理解程度，筆者在黑板上寫上以下應用題、圖畫

及算式，讓學生指出錯處及解說： 

 7 盒 

              

              

              

              

              

 7 × 5 = 35（粒） 

5 粒 

小明有 7 盒糖果， 

每盒糖果有 5 粒， 

問小明共有糖果多少粒？ 

被重複的數

量圈出一次 

記下重複的

次數 

記下被重複

的數量 

 

逐一圈出被

重複的數量 

記下被重複

的數量 

記下重複的

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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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 以上的圖像、算式都出錯了，你可以指出來嗎？ 

學生 A： 圖畫錯了。 

教師： 哪裡畫錯了？ 

學生 A： 應該是打直（縱向）圈的。 

教師： 為什麼是打直（縱向）圈的？ 

學生 A： 一盒糖果有 5 粒，不是 7 粒。 

教師： 答得好。請問 5 與 7 有什麼關係呢？ 

學生 B： 5 粒糖重複 7 次，（算式）應該是「5 × 7」不是「7 × 5」。 

從畫圖、列式計算及對話都能得知學生學懂了乘法，整個教學設計期

望能讓學生釐清概念，及能於文字、圖像和符號之間靈活表達和思考，目

標大致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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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小心看題目，畫圖思考，列式計算答案。 

1. 一包糖分給 4 人，每人有 6 粒，這包糖有（  ）粒。 

2. 做一個蛋糕，用 7 粒草苺，做 5 個蛋糕，用草苺（  ）粒。 

3. 老師買了 6 包餅乾，每包餅乾有 4 塊，共有餅乾（  ）塊。 

4. 爸爸每天工作 8 小時，他一星期共工作（  ）小時。 

5. 五甲班課室有 5 行座位，每行坐 6 位學生，五甲班有（  ）名學生。 

6. 一盒西餅有 8 件，現有 6 盒西餅，共有西餅（  ）件。 

7. 一袋波子共有 7 粒，現有 6 袋，共有波子（  ）粒。 


